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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種鑑定服務收費標準 

98 年 11 月 26 日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服務申請：  

    1.樹種鑑定服務需先以電話(05-2717473)聯絡，徵求同意確認後，發函並附

樹種鑑定服務申請表申請。 

    2.申請樹種鑑定，必需準備待鑑定樹種之完整標本(包括葉、花、果等或臘葉

標本)，以供確認樹種。 

二、服務項目及收費標準： 

    服務項目 收費標準(NT$) 備 註  

樹種鑑定 500 元／種  

三、服務結果： 

    1.請委託單位攜帶有承辦人核章之申請表親自至本校總務處出納組繳費。(繳
付至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社口實驗林場) 

    2.繳費後，將已核章之申請表送至承辦人處，承辦人將於鑑定完成後發文至

委託單位，說明鑑定結果。 

 

 
 
 
 
 
 
 
 
 
 
 
 


